磐石市医疗保障局2026年度              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精神，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度磐石市市场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磐市监联办发〔2026〕1号）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年度行政法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与目标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疗保障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全面覆盖、规范透明、问题导向、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医疗保障部门依法实施行政检查时，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象和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通过规范、高效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动医保基金监管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2、 工作重点
 对以下事项进行重点监督检查，一是长期护理保险机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二是药品价格监测和成本调查；三是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的医药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四是医疗救助资金使用情况；五是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六是药品购销价格和数量资料提供情况；七是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行为合规性。
三、检查范围与对象
检查范围： 全市纳入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抽查比例： 按照定点医药机构总数3%的比例进行随机抽取。
四、检查内容
本次检查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对抽取的定点医药机构进行以下内容的全面核查：
（一）定点零售药店检查内容
1.核实证照是否齐全、有效；抽查内部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岗位职责。
2.是否遵守医保服务协议，是否存在盗刷医保卡、套取现金、串换药品等行为。
3.药品进、销、存台账是否与医保系统数据一致。
4.药品是否执行零差价销售；药品品种是否覆盖完全；是否按规定提供药品实际购销价格和数量资料。
（二）定点医疗机构检查内容
1.是否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是否按规定保管财务账目、会计凭证、费用明细等资料。
2.是否执行实名就医管理规定；是否存在分解住院、挂床住院、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等违规行为。
3.是否存在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是否存在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虚假就医、购药等欺诈骗保行为。
4.依托采购平台，核实是否完成约定采购量；是否采购非中选药品；对未挂网或供应不足的必需药品是否规范登记；是否在规定时间内结清货款；是否落实结余留用政策并制定考核分配方案。
5.核实是否完成采购协议量；是否采购非中选产品；是否网签三方协议；货款结算是否及时合规。
6.医疗、药品、耗材等信息是否按规定及时、准确连接报送。
五、职责分工与组织形式
（一）组织协同
[bookmark: _GoBack]本次检查将联合磐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磐石市卫生健康局共同开展，形成监管合力，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二）检查人员
根据系统随机抽取结果，本次检查人员为：王洪雨、陈辰、初婉蓉、姜上青。上述人员需严格按照任务分工开展工作。
六、时间安排
2026年4月上旬至2026年12月13日，各检查小组完成现场检查工作。
七、结果处理
依法处置：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约谈、责令整改、暂停协议或行政处罚。
结果公示：抽查检查结果信息将按规定在相关平台向社会公开。
衔接机制：做好抽查检查与执法执纪的有效衔接，对涉嫌违纪违法的线索，按规定移送相关部门。
八、工作要求
严守工作纪律。 恪守廉洁自律准则，不得谋取不正当益，不得泄露被检查机构的商业秘密和参保人员隐私。联合检查时，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同配合。 及时曝光典型案件，宣传医保法律法规，畅通举报投诉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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